
司法院辦理國民法官制度宣導尚待持續加強，審計部建請改善 

司法院辦理國民法官制度宣導，經審計部查核發現，民眾對於國

民法官制度之知悉程度已有提升，惟對於制度內涵之瞭解深度及擔任

國民法官之意願，仍有精進空間，經函請檢討改善，司法院已持續加

強宣導，以提升民眾擔任國民法官之意願。 

     審計部指出，國民法官制度已於 112 年 1 月 1 日起分兩階段施

行，司法院為增進國人對國民法官制度之理解與認同，並消弭民眾疑

慮，以提升擔任國民法官之意願，110 及 111 年度陸續辦理各項國民

法官制度宣導活動及認知調查。 

    然而，審計部於 111 年 11 月查核發現，據司法院 110 至 111 年間

三度辦理之「民眾對國民法官認知調查」結果，受訪者表示「聽過」

國民法官制度之占比，已由110年5月之53.8％升至111年7月之76.2

％，惟民眾回復 111 年 7 月調查結果，仍存在諸多對國民法官資格、

選任程序或職權之誤解，另受訪者「願意」擔任國民法官占比雖由 110

年 5月之56.3％升至110年 10月之 63.8％，惟111年 7月又降至61.1

％，顯示民眾對於國民法官制度內涵及擔任國民法官意願，仍待持續

加強宣導，審計部遂於 111 年 12 月函請司法院檢討改善。 

    審計部表示，經追蹤改善情形，

司法院 112 年已持續加強宣導，另

為使國民法官新制之推廣向下紮

根，同時深耕校園法治教育，將持

續辦理校園推廣計畫，宣導國民參

與審判之基本理念及刑事審判之

原理原則。  

(擷取自司法院網站) 


